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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42 版）
公司于以上合同中作为资产管理人，管理费用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

月末，按月支付。由公司在合同约定时点向托管人发送委托资产管理费划付指
令，托管人复核后在合同约定期间内支付给公司，或经公司与托管人双方核对
无误后，托管人按照与公司协商一致的方式在合同约定期间内支付给公司。

3、信用交易类业务合同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待偿还本金金额前五大的重

大信用交易类业务合同包括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序号 协议书编号 融入方 风险报酬 待偿还本金金额

1 1580025802018030900000
001 新 ************ 公司 6.35% 35, 000.00

2 1570038882017040500000
001 福 ************ 公司 5.35% 26, 822.00

3 2229998820170911000000
01 江 ** 5.80% 21, 500.00

4 1135869520160714000000
01 无 ************ 公司 6.00% 21, 000.00

5 3600633820171120000000
01 上 ************ 公司 5.80% 20, 000.00

4、融资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且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尚在存续的证券公

司次级债券和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1）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①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发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非

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金额 20 亿元，期限为 6 年（在第 3 年末附发
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利率 3.35%。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②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发行金额 15 亿元，期限为 6 年（在第 3 年末附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利率 3.40%。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③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 发行金额 25 亿元， 期限为 3 年， 发行利率
4.69%。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公司债券
①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发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金额 15 亿元， 期限为 3 年， 发行利率
4.95%。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②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发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金额 10 亿元，期限为 2 年，发行利率
5.27%。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③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发行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金额 35 亿元，期限为 3 年，发行利率 3.73%。
本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其他重大融资合同包括融
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签订的未到期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合
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对方 合同期限 签订时间

1

《华商银行与中银国
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业务债权收
益权转让及回购合
同》

华商银行

合同有效期一年；到期前
1个月双方均未提出书面
异议的，本合同自动顺延
一年，并依此类推；合同
有效期届满时，双方尚未
结清的融资业务债权收
益权转让和回购业务仍
适用合同的约定，直至双
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之
日起止

2018年 5月 15日

2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分行关于融资业
务债权收益权转让及
远期受让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

合同有效期贰年；合同有
效期届满时双方尚未结
清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
权转让和远期受让业务
仍适用合同的约定，直至
双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
之日起止

2017年 11月 30 日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
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
让及远期受让合同》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有效期贰年；合同有
效期届满时双方尚未结
清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
权转让和远期受让业务
仍适用合同的约定，直至
双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
之日起止

2019年 4 月 28日

除上述合同外，公司存在第三方存管业务、期货子公司经纪业务及私募基
金投资子公司投资业务等交易协议， 此类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且交易
频繁，故不作为重大合同逐一披露。

（二）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的诉讼、仲裁案件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 / 申请人或被告 /

被申请人的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案件名称 原告 /
申请人

被告 /
被申请
人

基本情况 请求事项 最新进展 对公司的影响

1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天 津 顺
航 海 运 有
限公司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天 津 顺
航 海 运
有 限 公
司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由于被告
未按约提前购回股
票或采取履约风险
管理措施， 且未按
期支付利息， 故原
告请求被告还本付
息并承担违约责
任。

1、请求被告偿还
原告融资本金
7, 000 万元及相
应利息、 延期利
息及违约金；
2、请求判令原告
未受完全清偿
时， 处置质押股
票所得价款优先
偿还被告所欠原
告的融资本金、
利息、 违约金和
实现债权、 质押
权的费用；
3、请求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

原 告 于
2018 年
11 月 向
法院申请
强 制 执
行。
2019年 2
月法院裁
定受理被
告破产清
算一案 ，
目前原告
已申报债
权。

截至2019年6
月30日， 该案
件涉及的应收
款项账面余额
为7, 045.64万
元， 中银国际
证券综合考虑
可回收金额后
单项计提减值
准备3, 669.36
万元， 剩余最
大风险敞口为
3, 376.28 万
元， 剩余最大
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
额 比 例 为
47.92%。 截至
2019年6月30
日， 该项目履
约保障比例为
111%，减值准
备计提充分。

2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刘德群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刘德群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由于被告
涉嫌操作证券市
场、 内幕交易而未
按约提前购回股票
及支付相应利息，
故原告请求被告还
本付息并承担违约
责任。

1、请求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1
亿元及相应利
息、违约金；
2、请求判令被告
负担本案律师费
及其他实现债权
的费用；
3、请求判令原告
对被告已质押股
票拍卖、 变卖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4、请求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

目前处于
强制执行
阶段。

截至2019年6
月30日， 该案
件涉及的应收
款项账面余额
为 10, 065.21
万元，中银国
际 证 券 综 合
考 虑 可 回 收
金 额 后 单 项
计 提 减 值 准
备2, 625.15万
元，剩余最大
风 险 敞 口 为
7, 440.06 万
元， 剩余最大
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
额 比 例 为
73.92%。 截至
2019年6月30
日， 该项目履
约保障比例为
150%，减值准
备计提充分。

3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上 海 刚
泰 投 资 咨
询 股 份 有
限公司、刚
泰 集 团 有
限公司（普
通程序）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 海 刚
泰 投 资
咨 询 股
份 有 限
公司（被
告 一 ）、
刚 泰 集
团 有 限
公司（被
告二）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被告一的
履约保证比例已低
于最低限度， 而未
按约定提前购回股
票或采取履约风险
管理措施， 故原告
请求被告一及其担
保人被告二还本付
息并承担违约责
任。

1、请求被告一向
原告支付违约
金、律师费；
2、请求被告一承
担本案诉讼相关
全部费用， 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
费、保全费、财产
保全保险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
卖费等；
3、请求判令被告
二对前述诉讼请
求的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本公司已
申请强制
执行。

截至2019年6
月30日， 该案
件涉及的应收
款项账面余额
为7, 729.25万
元， 中银国际
证券综合考虑
可回收金额后
单项计提减值
准备6, 009.00
万元， 剩余最
大风险敞口为
1, 720.25 万
元， 剩余最大
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
额 比 例 为
22.26%。 截至
2019年6月30
日， 该项目履
约保障比例为
38%， 减值准
备计提充分。

4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上 海 刚
泰 投 资 咨
询 股 份 有
限公司（特
别程序）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 海 刚
泰 投 资
咨 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被申请人
的履约保证比例已
低于最低限度，而
未按约提前购回股
票或采取履约风险
管理措施， 且回购
日到期后仍未履行
回购义务， 故原告
请求实现其担保物
权。

1、请求法院裁定
拍卖、 变卖被申
请人出质的股
票，就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在融入
本金 7, 660 万元
及相应利息的总
和范围内优先受
偿；
2、请求被申请人
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股票处置
条件尚不
成熟 ，暂
未发现被
执行人有
其他可供
执 行 财
产， 故法
院裁定终
结本次执
行程序 。
申请执行
人发现被
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
财产的 ，
可以再次
申 请 执
行。

5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刚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刚 泰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上海刚泰
投资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的履约保证比
例已低于最低限
度， 而未按约提前
购回股票或采取履
约风险管理措施，
且回购日到期后仍
未履行回购义务，
故原告请求被告
（该股票质押式回
购业务的担保人）
对于上海刚泰投资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的主债权及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
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1、请求判令被告
在上海刚泰投资
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欠原告融资本
金 7, 660 万元及
相关利息等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2、请求判令被告
承担诉讼保全保
险费、保全费、诉
讼费。

一审审理
中。

6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诉程顺玲、
罗志伟

中银国
际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程 顺 玲
（被 告
一）、罗
志 伟
（被 告
二）

在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中， 被告一的
履约保证比例已低
于最低限度， 而未
按约采取适当的履
约风险管理措施或
提前购回股票，故
原告请求被告一及
其配偶被告二还本
付息并承担违约责
任。

1、 请求二被告
偿还原告融资
本 金 2, 580,
942.69 元 及 相
应利息、 违约
金；
2、 判决确认原
告对被告一质
押给原告的股
票折价、拍卖或
变卖所得价款
在上述诉讼请
求的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
3、 请求判决二
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 保全
费、 律师费、保
全担保费、差旅
费。

法院已判
决， 但本
公司尚未
收到被告
应向本公
司支付的
相 关 款
项。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
案件涉及的
应收款项账
面 余 额 为
227.46 万元，
中银国际证
券综合考虑
可回收金额
后单项计提
减 值 准 备
5.40 万元，剩
余最大风险
敞 口 为
222.06 万元，
剩余最大风
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
余额比例为
97.63%。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
履约保障比
例为 358% ，
减值准备计
提充分。

7- 13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诉中国华
阳经贸集
团有限公
司 （代资
管计划起
诉）

中银国
际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中 国 华
阳 经 贸
集 团 有
限公司

原告作为资管计划
管理人， 先后投资
持有被告发行的多
期债券。 被告未按
期清偿部分债券、
信用等级下调等事
项构成上述债券项
下的违约情形，故
原告请求被告还本
付息并承担违约责
任。

1、 请求被告支
付本金 6.99 亿
元及相应利息；
2、 请求被告承
担相应的诉讼
费、财产保全申
请费、财产保全
保险费、律师费
等。

双方当事
人在执行
过程中达
成和解协
议， 法院
裁定终结
（2018）
京 02 民
初 357、
358、
359、
360、
361、362
号民事调
解书的执
行。 由于
上述和解
协议未履
行， 本公
司已向法
院申请恢
复
（2018）
京 02 民
初 357、
358、
359、
360、
361、362
号民事调
解书的执
行。

公司及下属
企业作为资
产管理计划
的管理人就
资产管理计
划所涉纠纷
代表资产管
理计划进行
的诉讼或仲
裁案件，其诉
讼或仲裁结
果及执行情
况由委托人
承受，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
经营及财务
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14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代资管计
划对上海
云峰 （集
团） 有限
公司提出
仲裁申请

中银国
际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上 海 云
峰 （集
团 ） 有
限公司

申请人通过管理的
资管计划持有被申
请人发行的非公开
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 被申请人未按
期履行还本付息义
务， 故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还本付息
并承担违约责任。

1、 请求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归
还本金 10 亿元
及相应利息、违
约金；
2、 请求被申请
人承担律师费、
差旅费及仲裁
费用。

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
会已裁决
支持申请
人仲裁申
请， 但本
公司尚未
收到被申
请人应向
本公司支
付的相关
款项。

15

中银国际
期货有限
责任公司
代资管计
划对深圳
正前方金
融服务有
限公司提
出仲裁申
请

中银国
际期货
有限责
任公司

深 圳 正
前 方 金
融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申请人作为资管计
划管理人， 聘请被
申请人作为上述资
管计划的投资顾
问。 由于被申请人
违反协议约定超投
资范围投资， 申请
人请求被申请人承
担违约责任。

1、 请求裁决被
申请人支付申
请 人 赔 偿 款
55, 511, 957
元，及相应资金
占用成本；
2、 请求被申请
人承担本案仲
裁费用。

申请人撤
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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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诉康得新
复合材料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代 资 管
计 划 起
诉）

中银国
际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康 得 新
复 合 材
料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原告作为资产管理
计划管理人， 购入
持有被告发行的超
短期融资券， 券面
面值总额共计 25,
000 万元。 被告到
期未能偿还超短期
融资券本息， 构成
违约， 故原告请求
被告偿付本金、利
息、违约金等。

1、 请求被告偿
付超短期融资
券本金 25, 000
万元及相应的
利息、违约金；
2、 请求被告承
担诉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及其
他相关费用。

法院已判
决， 本公
司尚未收
到被告应
向本公司
支付的相
关款项。

18

侯顺莲诉
中银国际
期货有限
责任公司

侯顺莲

中 银 国
际 期 货
有 限 责
任公司

原告认为任职于被
告公司的客户经理
未尽责提供经纪人
服务以及被告因软
件故障导致原告产
生损失， 因此请求
法院判决被告支付
损失和惩罚性赔
偿。

1、 请求被告支
付损失和惩罚
性 赔 偿 共 计
72, 288.6元等；
2、 请求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用。

一审审理
中。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
银国际期货
评估了该项
诉讼可能承
担的赔偿责
任，认为中银
国际期货败
诉的可能性
较低且对中
银国际期货
财务报表影
响不重大，因
此未计提预
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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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
公司诉中
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嘉
兴高速
公路有
限责任
公司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原告发现其工商登
记的股东名称登记
错误， 故请求被告
协助原告办理股东
名称变更登记手
续， 将登记错误的
股东名称变更登记
至被告名下。

1、 请求被告协
助原告办理股
东名称变更登
记手续，将登记
错误的股东名
称变更登记至
被告名下；
2、 请求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用。

被告已配
合原告办
理完成股
东名称变
更登记手
续。

履行该义务
预计不会导
致经济利益
流出，因此未
计提预计负
债。

20

于米玲诉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
证券营业
部

于米玲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江
北 证 券
营业部

原告诉称， 被告在
其在职期间未按原
告的工资标准支付
社会保险， 导致现
其退休工资远低于
其应享受的待遇，
请求被告赔偿损
失。

1、 请求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 120
万元；
2、 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

原告已撤
诉。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案
件尚未开庭，
诉讼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但涉诉金额
对财务报表
影响不重大，
因此未计提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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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萍诉中
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
限公司沈
阳和平南
大街证券
营业部、中
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
限公司、易
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招商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隋萍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沈 阳 和
平 南 大
街 证 券
营 业 部
（被 告
一）、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被 告
二）、易
方 达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被
告三）、
招 商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被
告四）

原告购买的分级基
金产生损失， 要求
被告赔偿其损失。

1、 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
（二）违法违约
及原告签订的
150258、
150272 基金第
三方合同无效；
2、 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
（二）返还或赔
偿 原 告 损 失
14, 050.61元；
3、 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
（二）赔偿原告
因错过 A 股大
幅 反 弹 损 失
274, 196.39
元， 及原告账
面 浮 动 盈 利
91, 263.87元；
4、 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
（二）赔偿原告
精神补偿费 5
万元；
5、 请求判令被
告（一）、被告
（二）承担诉讼
费并赔礼道歉。

一审审理
中。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
银国际证券
评估了该项
诉讼可能承
担的赔偿责
任，认为中银
国际证券败
诉的可能性
较低且对中
银国际证券
财务报表影
响不重大，因
此未计提预
计负债。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尚未
了结的 17 宗诉讼或仲裁案件中，有 6 宗为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涉及的应收
款项账面余额合计为 25,067.56 万元，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已计提减值准备共
计 12,308.91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 12,758.65 万元，但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结合项目履约保障比例及客户其他还款来源等情况，计提了
充分的减值准备； 有 11 宗案件为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管理人的资产管理
计划所涉纠纷，其诉讼或仲裁结果及执行情况由委托人承受。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不存在作为被申请人的尚
未了结的仲裁案件，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被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共计
4 宗，涉及的争议金额合计约为 170.18 万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
案件分别因经评估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认为败诉的可能性较低且对财务报
表影响不重大以及预计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原因未计提预计负债，剩余
最大风险敞口为 170.18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 / 申请人或被
告 / 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的剩余最大风险敞口合计为 12,928.83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 0.25%、1.04%、8.58%和 23.92%。由于上述风险敞口所涉及的事项主要为
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公司已经针对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计提充分的减
值准备，因此，上述案件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由于上述案件主要为发行人从事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对方违约引起的一般性经济纠纷以及发行人及下属企业作为管
理人的资产管理计划所涉纠纷，且风险敞口所涉及的事项主要为股票质押式
回购项目， 发行人已经针对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项目计提充分的减值准备，
上述案件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 / 申请人或被告 / 被申请人的诉讼、仲
裁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 / 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原告的尚未了结的诉

讼案件共计 15 宗，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申请人的尚未了结的仲裁案件共
计 2 宗。 上述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1）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
①天津顺航海运
2018 年 4 月，本公司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称，2016 年 7 月 18

日，天津顺航海运以长航凤凰（证券代码：000520）2,500 万股股票通过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向本公司质押融资 8,360 万元， 融资期限为 365 天，购
回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9 日。 2017 年 7 月 18 日经双方同意，天津顺航海运
偿还 1,360 万元，剩余 7,000 万元展期一年，购回期限为 2018 年 7 月 19 日。
截至 2018 年 2 月 1 日，天津顺航海运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约保障比
例已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但未按照协议约定提前购回上述融资或采取履

约风险管理措施，且已逾期一个季度的利息未予支付，已构成违约，请求判令
天津顺航海运偿还本金 7,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违约金等。

2018 年 5 月 30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 02 民初
421 号民事调解书， 天津顺航海运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前偿还本公司本金
7,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违约金。如天津顺航海运未按期足额履行给付
义务，本公司有权处置质押股票（证券代码：000520，证券数额 2,500 万股），
所得价款优先用于偿还天津顺航海运所欠融资本金、利息、违约金。

因天津顺航海运未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下义务，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 年 2 月 25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津 02 破 7 号
之一通知书，通知本公司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天津顺航海运
破产清算一案，目前本公司已申报债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上述案件涉及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7,045.64 万元， 中银国际证券综合考虑可回收金额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3,669.36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为 3,376.28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额比例为 47.92%。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履约保障
比例为 111%，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②刘德群
2018 年 8 月，本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诉称，2018 年 2 月 8 日，本公司

与刘德群签订协议约定刘德群将所持有的晨鑫科技（证券代码：002447）
4,800 万股股票质押给本公司，用以担保借款 1 亿元。 同时约定待回购期间，
如刘德群从事违法活动、涉及重大诉讼活动，以及出现账户被冻结等情形的，
则刘德群应提前购回其质押的股票。 2018 年 3 月 12 日，刘德群涉嫌操作证
券市场、内幕交易，其名下股票被全部冻结。刘德群未能依约购回其股票及支
付利息，请求判令刘德群偿还借款本金 1 亿元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判令本
公司对刘德群已质押的晨鑫科技 4,800 万股股票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等。

2019 年 1 月 2 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2018）沪 74 民初 155 号民事调
解书，刘德群应于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1 亿元
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律师费 17 万元。如刘德群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还款义
务，则本公司有权与刘德群协议，以其持有的晨鑫科技 4,800 万股股票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质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刘德群所有，不足部分由刘德群继续清偿。

因刘德群未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下义务，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上海
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目前处于强制执行阶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上述案件涉及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10,065.21 万元， 中银国际证券综合考虑可回收金额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2,625.15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为 7,440.06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额比例为 73.92%。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履约保障
比例为 150%，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③刚泰投资
A.2018年10月，本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称，刚泰投资以其

持有的1,387万股刚泰控股（证券代码：600687）股票作为质押标的股票向本
公司融入资金7,660万元。 2018年8月21日，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履约
保障比例已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但刚泰投资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期履行
提前购回义务或采取履约风险管理措施，构成违约。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刚泰投资的担保人， 应当与刚泰投资共同向本公司支付包括初始交易金额、
应付未付融资利息、延期利息、违约金在内的全部金额。请求判令刚泰投资向
本公司支付融资本金、应付未付融资利息、违约金等合计79,972,572.60元，就
折价或拍卖、 变卖刚泰投资出质的1,387万股刚泰控股股票所得价款优先清
偿需向本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对相关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等。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本公司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刚泰投资向本
公司支付违约金 1,608,600 元，律师费 19 万元，判令刚泰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等。

2019 年 3 月 29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 0115 民初
802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刚泰投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支付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违约金 1,608,600 元、律师费 19 万元等，并判决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对刚泰投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
B.2018 年 11 月 26 日，本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刚

泰投资出质的 1,387 万股刚泰控股（证券代码：600687）股票的担保物权实现
条件已经具备。 请求裁定拍卖或变卖刚泰投资持有的刚泰控股 1,387 万股股
票。 本公司对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融入本金、利息总和范围内（融资本金为
人民币 7,66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利息 1,573,972.60 元以及自
2018 年 11 月 2 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本金 7,660 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优先受偿等。

2018年12月25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 沪0115民特
6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拍卖、变卖刚泰投资持有的刚泰控股1,387万股
股票，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价款优先清偿刚泰投资欠付本公司的融资本
金7,660万元、 截至2018年11月1日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共计1,573,972.60元，
以及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融资本金7,660万
元为基数，逾期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

因刚泰投资未履行上述民事判决书下义务，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股票处置条件尚不成熟，暂未发现被
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故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公司发现被
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C.2019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称，刚泰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刚泰投资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对于刚泰投资的主债权及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
判令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在刚泰投资欠本公司融资本金 7,660 万元及相关利
息等范围内对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案处于一审审理过程中。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上述案件涉及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7,729.25 万元， 中银国际证券综合考虑可回收金额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6,009.00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为 1,720.25 万元，剩余最大风险敞口占应
收款项账面余额比例为 22.26%。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履约保障
比例为 38%，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④程顺玲、罗志伟
2018 年 11 月，本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称，程顺玲分别以

79.56 万股（流通股）、207.5 万股（限售期一年）和 207.5 万股（限售期二年）
华闻传媒（证券代码：000793）股票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向本公司
分别质押融资 368 万元、730 万元和 626 万元。之后，程顺玲质押的股票跌破
最低履约保障比例线，程顺玲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向本公司补充质押 127.88
万股华闻传媒股票以提高履约能力，但程顺玲质押的股票履约比例仍低于最
低履约保障比例，程顺玲未履行继续补充质押、提前回购或提供经本公司认
可的其他履约风险管理措施等合同义务，构成违约。此外，罗志伟系程顺玲的
配偶， 在程顺玲与本公司签订协议及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时，
罗志伟曾签署“同意配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其应对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的债务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偿还义务。 请求判令程顺玲、罗志伟立即偿还
本公司融资本金 16,929,341.66 元和相应的融资利息及违约金，判决确认本
公司对程顺玲质押给本公司的 622.44 万股华闻传媒股票的折价、 拍卖或变
卖所得价款在上述请求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等。

由于程顺玲陆续主动偿还了部分欠款以及本公司通过违约处置等方式
收回部分欠款，2019 年 1 月 18 日， 本公司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程顺
玲、罗志伟立即偿还本公司融资本金 5,580,942.69 元和相应的融资利息及违
约金，判决确认本公司对程顺玲质押给本公司的 3,111,623 股华闻传媒股票
的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请求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由于程顺玲又偿还本公司融资本金共 300 万元，2019 年 6 月 20 日，本
公司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程顺玲、 罗志伟立即偿还本公司融资本金
2,580,942.69 元和相应的融资利息及违约金，判决确认本公司对程顺玲质押
给本公司的 3,111,623 股华闻传媒股票的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
请求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法院已判决，但本公司尚未收到被告应
向本公司支付的相关款项。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案件涉及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 227.46 万
元，中银国际证券综合考虑可回收金额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5.40 万元，剩余
最大风险敞口为 222.06 万元， 剩余最大风险敞口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比例
为 97.63%。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履约保障比例为 358%，减值准
备计提充分。

上述案件均为本公司从事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对方违约引起的一般性
经济纠纷，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的
比例均较小，且相关债权均有债务人质押的股票作为担保并已计提充分的减
值准备。 因此，上述案件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2）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管理人的资产管理计划所涉纠纷
①2018 年 11 月， 本公司作为中银证券中国红 - 黄山 18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管理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称，中银证券中国红 - 黄山
1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先后投资持有华阳经贸发行的 16 华阳 01、17 华阳
01、17 华阳 04、18 华阳经贸 CP001、18 华阳经贸 SCP001、18 华阳经贸
SCP003 债券，本金共计 6.99 亿元，华阳经贸未清偿 15 华阳经贸 MTN001
及 18 华阳经贸 SCP001、 信用等级被下调为 CC 等事项已经构成上述债券
项下的违约情形，请求判令华阳经贸向本公司清偿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等。

2019 年 2 月 1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京 02 民初
357、358、359、360、361、362、363 号民事调解书， 华阳经贸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本金 5,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本金 5,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一次性向本公司支付本金 1 亿元及相应的利息、 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
向本公司一次性支付本金 1 亿元及相应的利息、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向本
公司一次性支付本金 3.99 亿元及相应的利息，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财产保
全申请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

由于华阳经贸未履行上述民事调解书项下的义务，本公司向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华阳
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在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法院裁定终结（2018）京 02
民初 357、358、359、360、361、362 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由于上述和解协议
未履行，本公司已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2018）京 02 民初
357、358、359、360、361、362 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②2018 年 6 月 21 日，本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申请，本公司通过管理的“中银国际中行平稳上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上海云
峰（集团）有限公司面值为 500,000,000 元的 2014 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和面值为 500,000,000 元的 2014 年度第三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 上海云峰（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请求裁决上海
云峰（集团） 有限公司归还本金合计 1,000,000,000 元、 支付利息合计
152,000,000 元以及相应违约金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裁决支
持本公司仲裁申请， 但本公司尚未收到被申请人应向本公司支付的相关款
项。

③2018年12月26日，中银国际期货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中
银国际期货作为“中银国际期货-正前方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聘请深
圳正前方作为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顾问。深圳正前方违反协议约定超投
资范围投资， 请求裁决深圳正前方支付中银国际期货赔偿款55,511,957元，
及自2018年3月2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55,511,957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4.88%计算的资金占用成本等。

2019 年 7 月，本公司已撤回仲裁申请。
④2019 年 1 月，本公司作为中银证券 - 中国银行 10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的管理人，向上海金融法院诉称，中银证券 - 中国银行 10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先后投资持有康得新发行的 18 康得新 SCP001（代码：011800757）、18
康得新 SCP002（代码：011800840）债券，本金共计 2.50 亿元，康得新未清偿
18 康得新 SCP001 及 18 康得新 SCP002 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情形，请求判
令康得新向本公司偿付超短期融资券本金、利息、违约金等。

2019 年 6 月 27 日，上海金融法院分别作出（2019）沪 74 民初 99、1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康得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偿还超短期融
资券本金 25,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和违约金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尚未收到上述康得新应向本公司
支付的相关款项。

上述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就资产管理计划所
涉纠纷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的诉讼或仲裁案件，其诉讼或仲裁结果及执行
情况由委托人承受， 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2）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被告 / 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不存在作为被申请人的尚

未了结的仲裁案件，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作为被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案件共计
4 宗，具体情况如下：

1）侯顺莲与胡应军、中银国际期货买卖合同纠纷
2018 年 7 月 2 日，侯顺莲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中银国际

期货客户经理未尽责提供经纪人服务，请求判决中银国际期货支付损失和惩
罚性赔偿共计 72,288.6 元等。

2018 年 11 月 12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 01 民
初 3377-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银国际期货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
移送上海金融法院处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海金融法院已受
理本案件，该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中银国际期货评估了该项诉讼可能承担的赔
偿责任，认为中银国际期货败诉的可能性较低且对中银国际期货财务报表影
响不重大，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上述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均较小，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
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嘉兴高速
2018 年 11 月 28 日， 嘉兴高速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诉称，2017 年

下半年，其发现工商登记的股东名称“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营业
部”（股权比例为 0.0005%）系登记错误，本公司未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请求判决本公司协助嘉兴高速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将登记错
误的股东名称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2019 年 1 月 23 日，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 0411 民初
57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协助嘉兴高速，将登记的嘉兴高速股东“中
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营业部”变更登记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已配合办理完成上述股东名称变
更登记手续。

履行该义务预计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嘉兴高
速的上述股东名称变更事宜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嘉兴高速的股权比例非常
低，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于米玲
2019 年 1 月 26 日，于米玲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诉称，其从 2006 年

至 2016 年在本公司工作，本公司未按照其工资标准支付社会保险，导致其退
休工资远低于其应当享受的待遇，请求判令本公司赔偿其 120 万元。

于米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作出（2019）渝 0101 民初 306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于米玲撤回起诉。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案件尚未开庭，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但
涉诉金额对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上述案件所涉及的
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均较小，不会对本公
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隋萍
2019 年 4 月 19 日，隋萍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在本公司沈

阳和平南大街证券营业部开通高风险、高杠杆融资融券和普通基金交易“权
限”，并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沈阳和平南大街证券营业部签署《融资融券合同》
等文件。 隋萍认为本公司在其基金交易中存在违规行为导致其遭受损失，请
求判令本公司返还或赔偿其在本公司账户中的基金和基金交易损失
14,050.61 元，请求判令本公司赔偿其因错过 A 股大幅反弹损失 274,196.39
元及账面浮动盈利 91,263.87 元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评估了该项诉讼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

认为本公司败诉的可能性较低且对本公司财务报表影响不重大，因此未计提
预计负债。 上述案件所涉及的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
产的比例均较小，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新
增作为原告或申请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主要尚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案件的
情况及进展如下：
序
号 案件名称 原告 /

申请人
被告 / 被
申请人 基本情况 请求事项 最新进

展

1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资管
计划对辅仁
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出
仲裁申请

中 银 国
际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辅仁药业
集团有限
公司

申请人通过管理的
资管计划持有被申
请人发行的债券。被
申请人未按期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故申
请人请求被申请人
还本付息并承担违
约责任。

1、请求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归还本金 1.1 亿元
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
案全部律师费及仲裁费用。

已 申 请
仲裁。

2

北京海天众
意整合营销
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诉苏
州盛璟创新
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苏州
盛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和中银国际
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北 京 海
天 众 意
整 合 营
销 顾 问
股 份 有
限公司

苏州盛璟
创新创业
投资企业
（有 限 合
伙）（被告
一）、苏州
盛璟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被
告二）、中
银国际投
资有限责
任 公 司
（被告三）

原告诉称，被告一未
按照原告与被告一
签署的投资协议的
约定支付投资款。被
告二系被告一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被告
三系被告一的认缴
出资人且系被告一
和被告二的实际控
制人，应当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1、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
告支付投资款共计 17, 971,
200 元；
2、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因其
延期支付投资款给原告造成
的经济损失暂计为 600 万
元；
3、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
对被告一给原告造成的前述
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4、 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 审 审
理中。

（1）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本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申请，本公司作为管理人的中银证券中国红 - 黄山 1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银国际证券瑞享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P2016SHNS）和中银国际天津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P2016TJYH）合计共持有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的债券“16 辅仁药业 PPN003”1.1 亿元。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期清偿
债券本息，构成违约，公司请求裁决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归还本
金 1.1 亿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

（2）北京海天众意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苏州盛璟创新投资、苏州盛璟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应诉通知书，根据海天众意民事起诉状，海天众意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诉称，苏州盛璟创新投资未按照《苏州盛璟创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
洪文剑关于北京海天众意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的约定支
付投资款。 苏州盛璟系苏州盛璟创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银国际投资
系苏州盛璟创新投资的认缴出资人且系苏州盛璟创新投资和苏州盛璟的实
际控制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海天众意请求判令苏州盛璟创新投资立
即向其支付投资款共计 17,971,200 元， 请求判令苏州盛璟创新投资赔偿因
延期支付投资款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为 600 万元， 请求判令苏州盛璟、
中银国际投资对苏州盛璟创新投资给其造成的前述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请求判令苏州盛璟创新投资、苏州盛璟、中银国际投资共同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涉及任

何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且均未涉及任何刑事诉讼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中银国际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
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层

021- 203280
00

021- 588835
54 翟增军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商城路 618号

021- 386766
66

021- 386706
66 刘登舟、张翼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
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
中心 B 座第 22- 25层

0755- 22622
233

0755- 82434
614 王耀、冯海斌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
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
公楼东楼 18层

010- 587855
88

010- 587855
66 李元媛、姜志会

会计师事务所： 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层 01- 12室

010- 581530
00

010- 851882
98 李斐、莫艾琦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

021- 587088
88

021- 588994
00 /

拟申请上市的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
证券大厦

021- 688088
88

021- 688048
68 /

二、本次发行工作时间表
事项 时间

初步询价日期： 2020年 2月 7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2月 12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0年 2月 13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0年 2月 17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 9：00-11：30，14：00-17：00。
三、查阅地点
本次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直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查阅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和备查文件，也可以到本公司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
主承销商办公地点查阅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和备查文件。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公司网站：www.bocichina.com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31 日


